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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參加目的 

非正式東亞飛航管制協調小組(the East Asia Air Traffic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Group, EATMCG) 自約 96 年舉辦以來，本次是第 11 屆

會議(EATMCG/11)，由菲律賓主辦，小組成員除我國外尚有香港、

日本、菲律賓，及主動要求以觀察員身份加入的韓國。 

EATMCG 一直是東亞各飛航情報區協商彼此航管作業的平台，如

同拼圖般相連的飛航情報區，其中一飛航情報區啟動相關航管措施，

都可能引發漣漪效應，影響其他飛航情報區的作業，不同的只是影

響程度上的差別，透過 EATMCG 這個平台，讓各小組成員分享彼

此情報區內的發展情形，面對面交流促進區域合作的機會，唯有區

域合作，才有解決如架次成長而空域範圍並未變大等難題的機會，

才能將不斷成長的航行量對航管作業的衝擊降至最低或轉為無形，

希望藉由 EATMCG，找出各區都能受惠的方案，讓東亞的飛航服務

更順暢安全。 

二、 與會人員與會議流程 

(一) 與會人員： 

本次會議主辦方菲律賓、日本、香港、我國、IFACA 亞太地區辦

公室及觀察員韓國計 40 員與會(與會人員名單詳如附件 1)。我方

與會代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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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單位 職稱 姓名 

民用航空局 航管組 組長 薛少怡 

民用航空局 航管組 技正 張涵㚬 

飛航服務總臺 
臺北區域 

管制中心 
主任 李嘉玉 

飛航服務總臺 
臺北區域 

管制中心 

主任管制員 

(班務督導) 
林正宗 

飛航服務總臺 
臺北區域 

管制中心 

管制員 

(協調員) 
么煥昇 

飛航服務總臺 
臺北區域 

管制中心 
管制員 王妍方 

飛航服務總臺 
臺北區域 

管制中心 
管制員 郭至庭 

飛航服務總臺 
臺北區域 

管制中心 
管制員 羅世薇 

(二) 會議流程： 

1. Tuesday 10 July 

0830-0900 Registration 

0900-0930   Welcome Address 

           Opening Remarks 

0930-1030 Session 1  

           Adoption of Agenda  

           Review of EATMCG/10 and Recent ICAO Meetings 

1030-1100 Morning Break and Group Photo 

1100-1230 Session 2          

   Regional Presentations 1 

1230-1330 Lunch 

1330-1500 Sess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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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onal Presentations 2 

1500-1530 Afternoon Break 

1530-1630 Session 4            

      Regional Presentations 3 

1630-1700   Side Bar Meetings 

2. Tuesday 11 July 

0900-1030 Session 5 

           ATM Developments in the Region  

           CNS Developments in the Region 

1030-1100 Morning Break 

1100-1230 Session 6 

           ATFM Developments in the Region 

1230-1330 Lunch 

1330-1500 Session 7  

           Side Bar Meetings 

1500-1530 Afternoon Break 

1530-1600 Session 8  

           Any Other Business 

3. Wednesday 12 July 

0900-1030 Review Draft Meeting Report 

1030-1100   Morning Break 

1100-1130   Review Task List 

           EATMCG / 12 Arrangements  

1130-1200   Closing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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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過程 

一、 會議說明 

本次會議計討論 10 項正式議題(Working Paper ,WP)及 12 項資訊分

享(Information Paper, IP)，由菲律賓民航局首席局長特助及 IFACA 亞

太地區辦公室代表(Mr. John Wagstaff)共同主持。 

二、 會議過程摘要 

(一) 第一日 7 月 10 日 星期二 

各國代表團於上午 8 時 30 分陸陸續續抵達會場，在會議正式開始

前，我方即熱絡的與幾乎一年見一次面的日本、香港、菲律賓及

韓國代表寒暄，另為慶祝連接本區、福岡及仁川飛航情報區之平

行航路，經過過去幾年會議的討論溝通，終於在今(107)年 5 月 24

日正式生效實施，我方管制員學會(ROCATCA)特別準備紀念牌，

由本局航管組薛組長少怡代表致贈予日本民航局(JCAB)、日本福

岡區管中心、韓國仁川區管中心及臺北區管中心。 

 

           日本民航局(J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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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福岡區管中心 

 

              韓國仁川區管中心 

 

               臺北區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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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在菲律賓民航局首席局長特助(Mr. Michael E. Mapanao)及 Mr. 

John Wagstaff 致歡迎詞後正式展開。本次會議不若之前係依 WP 及

IP 之順序進行簡報介紹，係將同樣議題之 WP 及 IP 安排於同一時

段進行簡報說明。Mr. John Wagstaff 說明前述會議流程後(WP1，

如附件 2)，即開始本次會議。 

 

1. IP1、IP2 及 IP3 (附件 3~5，IFACA 提報) 

依照慣例，Mr. John Wagstaff 向各代表團確認前次會議待辦事

項(The Task List for EATMCG/10)之內容及介紹過去一年來

ICAO 會議中有關亞太區域相關會議所提及之相關議題： 

(1) Asia Pacific Air Naviga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Regional Group Meeting/28 (APANPIRG/28) 

此年度會議屬高階會議，皆會回顧 Sub Groups、Working 

Groups、Task Forces 及 Safety Monitoring Group 之相關議

題，本次會議於 106 年 9 月舉行，會議重點有持續將 ICAO

亞太區無縫航管系統計畫(ICAO Asia Pacific Seamless ATM 

Plan)視為最優先施行部分、亞太區之繁忙機場應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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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O 進度實施飛航系統區塊式提升(Aviation System Block 

Upgrades, ASBUs)、航空公司對於取得性能通信與監視

(Performance-Based Communication And Surveillance, PBCS)

核可遇到之難處、增加運用 ADS-B 以提升航管系統服務。 

(2) Regional Airspace Safety Monitoring Advisory Group 

Meeting/23 (RASMAG/23) 

本次會議於 107 年 7 月舉行，會中係檢視安全目標等級

(Target Level of Safety, TLS)，福岡飛航情報區未達到 TLS

多為亂流所致，仁川飛航情報區雖些微超過 TLS，但其近

幾年的表現顯示在進步中，另請韓國儘速檢視 A593 航路

(AKARA Corridor)之空域管理。 

(3) South China Sea Traffic Flow Review Group Meeting/6      

(SCSTFRG/6) 

會議於 107 年 3 月假北京舉行，會中達成共識針對南中國

海 4 條主要航路階段性實施縮短水平隔離，於 A1 及 A202

航路部分係縮短水平隔離至 20 浬並建置 A1 航路之平行

航路，於 L642 及 M771 係縮短水平隔離至 20 浬並研議建

置平行航路之可能性。此次會議香港未參與，前述縮短水

平隔離共識將另於適當會議中轉達予香港。 

(4) South-East Asia Air Traffic Services Coordination Group 

Meeting/25 (SEACG/25)  

會議於 107 年 3 月假柬埔寨暹粒市舉行，會中越南及三亞

表達 surveillance based en-route(如 RNAV/RNP 航路)之

交接管隔離有縮減至 20 浬之需求，ICAO 於會中強調目標

仍是亞太區無縫航管系統計畫(ICAO Asia Pacific Seam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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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 Plan) ，希望各區能使用相同之隔離標準，另外會議

中討論到為降低流管產生之延誤，建議建置一新航路，避

開繁忙之馬尼拉、香港及廣州空域、由印尼行經奧克蘭區

管中洋區空域、日本至上海(如下圖)。 

 

(5) Air Traffic Flow Management Steering Group Meeting/8 (ATFM 

SG/8) 

會議於 107 年 5 月假德里舉行，由 The Multi Nodal Group 

及 the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ATFM Harmonisation Group 

(NARAHG)報告最新有關ATFM相關協調及交流溝通之情

況，前者係運用 CTOTs(Calculated Take Off Time，經計算

之起飛時間)，後者係運用 CTOs(Calculated Time Over，經

計算之過邊境點時間)進行流量管理，前者已開始 CTOTs

之試行作業。 

(6) AIM Implementation Task Force Meeting/13 (AIITF/13) 

會議於 107 年 5 月假德里舉行，去年(106 年)ICAO 針對國

際代碼與航路編碼資料庫（ICARD）發出 state letter，宣告



 

9 
 

1000 浬範圍內，相關飛航情報區之航圖重複使用相同之

五字名稱代碼（five letter name codes,5LNCs）將有潛在飛

安風險，因此今年整理出亞太區 1000 浬範圍內重複使用

相同之五字名稱代碼(截至 107 年 5 月 25 日止)，並彙整成

表格(摘要如下圖)，依該表格內容顯示亞太區絕大多數國

家都有重複使用相同之五字名稱代碼之情況，ICAO 將要

求各國依據國際代碼與航路編碼資料庫之規則，為各自飛

航情報區內之航點命名。 

 

(7) Meteorology Sub-Group Meeting/22 (MET SG/22) 

會議於 107 年 6 月假曼谷舉行，為應付亞太區日漸成長之

航行量及飛航服務對於航路、終端及機場空域內氣象資料

之需求，日本提議並起草「ASIA/PACIFIC Regional Guidance 

for Tailored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to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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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Traffic Management Operations and the Draft Guidelines for 

Operational SIGMET Coordination」，獲得澳洲、紐西蘭、香

港、韓國、泰國、越南、IATA 等成員之支持，前述草案

將陸續提至相關會議中檢視討論。 

為使駕駛員及管制員獲得飛航情報區邊界之氣象資訊，新

加坡起草亞太區之「Guidelines for Operational SIGMET 

Coordination」，會中決議促請 ICAO 將前述草案納至 APAC 

Regional SIGMET Guide。 

隨著南北極航路(polar routes)的開放使用，航空器長時間以

高高度飛航該等航路時，將暴露在具危險程度的太陽輻射

中，可能影響人體健康、航空通訊、衛星定位系統等，因

此 ICAO 規劃訂定在前述航線/空域飛航時，當預估太空

天氣事件【如太陽風暴事件 (solar  storm events)、磁暴

(geomagnetic storms)、閃焰(solar flares)等】有可能出現時之

安全操作水準(safe levels of operation)，經多次會議討論，

ICAO 將於 107 年 11 月出版第 10100 號文件(Doc 10100 )

「 Manual on Space Weather Information in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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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ohn Wagstaff 進行簡報說明 

2. WP2 (附件 6，韓國提報) 

(1) 為使夜間由香港飛航情報區進入本區，再東北向往日本及

韓國的過境航機能夠進行依目的地不同而予分流，避免過

境航情飛航本區 M750、G86 及 M646 航路時匯集於 TNN

航點的衝突，紓解本區夜間的航管作業困難度及壓力，我

方於第 5 及第 6 屆 EATMCG 持續提案請日本於其飛航

情報區內新設航路 CDR Z401，請韓國方面亦配合 CDR 

Z401 開設後之相關交接管作業，以達到上游至下游航情

分流之三方均受惠目的，日本及韓國終於在我方主辦的第

7 屆 EATMCG 同意共同執行這三贏提案，經過一些行政

流程，CDR Z401 於 103 年 9 月 18 日正式實施，運作之

時間為每日 1930UTC~2200UTC。 

(2) 此次韓國提案希望日本延長 CDR Z401 之運作時間，由原

先 1930UTC~2200UTC 提前為 1830UTC~2200UTC，並修訂

韓國與日本之 MOA。 

(3) 其實我方在第 8 屆 EATMCG 已就 CDR Z401 的運作時間

提出過 WP，提案希望延長該分流作業之起訖時段，以全

部含括由 POTIB 進管本區續往韓國的班機，當次會議韓

國贊同，而日本反對。此次韓國再次提出，顯示實際作業

確有需求，也符合本區之作業利益，因此我方亦在會中說

明經統計分析本區夜間過境航機的進管時間及動態，建議

CDR Z401 之起始時間宜再提早 100 分鐘，除可涵括夜間

這波數量龐大的東北向過境班機，亦可使航空公司簽派作

業便利(如飛航計劃之航路選填)，增加飛航操作之可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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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航管作業單純化。 

(4) 日本回應表示其與韓國及我方業於今(107)年 5 月 24 日啟

用跨三飛航情報區之平行航路(於日本境內為 Y741/Y742

航路)，應可紓解東南亞往來韓國、日本之航行量，對於我

方及韓國的建議內容，日本表示須對 CDR Z401 之航機動

態再行觀察數個月，才能決定是否有需要修改 CDR Z401

的運作時間。 

 

韓國簡報資料 

      

韓國代表 

3. WP3 (附件 7，日本及韓國聯合提案，由日本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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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表示此案已於上屆會議(第 10 屆 EATMCG)提出，惟

未獲得共識，考量 A1、M750、Y741、Y742、G581 等航路

之 航 行 量 持 續 增 長 ， 爰 與 韓 國 共 同 提 案 ， 就

A1/M750/R583/R595/G581/J5 transition 及

Y741/Y742/Y743/B576，於不同條件下，建議我方將雷達隔

離由 20 浬縮至 15 浬、30 浬縮至 25 浬及 60 浬縮至 55 浬。 

(2) 我方於會中以簡報說明本區空域狹小及航路結構集中，加

上本區與下游鄰區香港及馬尼拉之隔離未有縮減之前，實

無與日本縮短上開航路雷達隔離之空間。 

(3) 香港聽完我方簡報說明亦發言提問，現行日本交予我方之

雷達隔離為 20 浬，而我方交予香港之雷達隔離為 30 浬，

我方是如何消化那多出來之 10 浬雷達隔離，此番坦言使

Mr. John Wagstaff 出面為我方說話係「hard work」，我方

亦進一步說明本區會以雷達引導或改變高度等方式因應。 

(4) 日本表示其瞭解我方的情況，但仍希望我方不考量下游鄰

區香港及馬尼拉之隔離，我方回應現況本區難有空間縮短

與日本之雷達隔離，現行我方交予香港之雷達隔離為 30

浬(或 10~15 分鐘一架)，交予馬尼拉為非雷達隔離(10~15

分鐘一架)，倘香港縮減前述雷達隔離或馬尼拉提升其監

視環境能施行雷達隔離，我方願意檢視與日本間之雷達隔

離。 

(5) 香港接續回應待國家航空交通服務控股公司(NATS)之安

全評估結果及完成相關訓練，香港可望於 108 年第 2 季與

鄰區使用 20 浬雷達隔離，菲律賓亦表示其 CNS/ATM 系

統預計於今(107)年第 3 季啟用，屆時現行與我方採行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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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隔離(60 浬一架)，或可改善為雷達隔離，致雷達隔離

之浬數，將與我方再行商議。 

 

日本簡報資料 

 

日本代表 

4. WP4 (附件 8，香港提報) 

(1) 香港提案希望菲律賓將 A461 及 A583 航路提升為 RNP10

航路，並表示本案最開始是 5年前在SEACG/21中提案的，

因為香港與菲律賓對於 A461 及 A583 航路之改變將會影

響印尼及澳洲的空域，因此 SEACG/21 決議要各方進行協

調。 

(2) 印尼在今年召開之 EACG/25 中公告望加錫區管中心與布

里斯本區管中心已就其所涉之 A461 及 A583 航路航段採

用 50 浬隔離，亦即 RNP10 航路使用之隔離標準，因此香



 

15 
 

港希望菲律賓在雙方使用之 A461 及 A583 航路航段亦能

提升為 RNP10 航路。 

(3) 菲律賓回應表示隨著其CNS/ATM系統預計於今(107)年第

3 季啟用，可望於 108 年第 1 季做好實施 RNP10 程序之準

備。 

 

香港代表 

5. IP 4 (附件 9，日本提報) 

(1) 日 本 說 明 自 2010 年 啟 用 Kumejima Oceanic Route 

Surveillance Radar(Kumejima ORSR，久米島洋區航路搜索

雷達)使該區雷達涵蓋 B576 航路後，日本及我方於 B576

航路開始實施雷達交接，當該搜索雷達因預期性(如維護)

或非預期性(如故障)停工時，日本將請韓國及我方實施非

雷達程序。 

(2) 日本於會中提供福岡、臺北及仁川區管中心遇久米島洋區

航路搜索雷達停工時之替代程序，我方就該替代程序提出

意見，並於 side bar meeting 與日本達成共識，本案相關細

節將於 EATMCG/11 會後，由福岡區管中心提供予臺北及

仁川區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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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 bar meeting 討論情形  

6. WP 6 (附件 10 我方提報) 

(1) 菲律賓幅員廣大，超出雷達訊號範圍，因此我方與馬尼拉

於 KABAM(N892 航路)實施非雷達隔離，即 10~15 分鐘的

非雷達隔離(約 80 浬以上)，而本區全區雷達涵蓋良好，無

線電的涵蓋也完整，與上游日韓兩國採取 20/30 浬的雷達

隔離，因此自 KABAM 航點出管之航機於忙碌時段，出管

高度之安排已漸有難度，增加臺北區管中心東部席之工作

負荷，我方爰提請菲律賓提升監視及通訊設備，俾適用

Doc4444 第 5.4.2.6.4.1 節次所列 30 浬雷達隔離，屆時本區

自 KABAM 航點出管走 N892 航路之航機，交管隔離將可

由目前 10~15 分鐘之非雷達隔離，縮短為 30 浬雷達隔離，

有效提升航路容量，減輕本區管制壓力。 

(2) 菲律賓回應其已在現行航管系統試行 ADS-C 及 CPDLC，

隨著其 CNS/ATM 系統預計於今(107)年第 3 季啟用，亦將

會以新的 CNS/ATM 系統試行 ADS-C 及 CPDLC，菲律賓

建議階段性縮減隔離，可先採用 RNP 10 航路之 50 浬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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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再採用 RNP4 航路之 30 或 20 浬雷達隔離，菲律賓

更進一步說明其區管中心西部席亦有採用其他形式之監

視設備包含 ADS-B。 

 

 

 

我方簡報資料 

7. WP7 (附件 11，我方提報) 

(1) 以 107 年與 105 年相較，目的地為中南半島且由本區

KAPLI 航點出管予香港之航機架次增長 45%，隨著廉價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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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發展，可預期該架次數量將持續攀升，在該航點之交

管高度僅有飛航空層 300/340/380/400 之情況下，對我方臺

北區管中心造成極大壓力。 

(2) EATMCG 對於自東亞前往中南半島之航行量增長一直未

加以討論，因此方拋出數個解決方案(如縮減/增加 KAPLI

航點之交管隔離/交管高度、限制部分目的地機場航機改

由 KABAM 航點出管、相關飛航情報區合作建置新航路)，

提請各成員國甚至 ICAO 思考南中國海現行之隔離已無法

應付目前之航行量。 

(3) 香港回應表示其已著手進行相關航路交接管隔離由 30 浬

縮減至 20 浬之規劃事宜，有關我方所提該航點之交管高

度僅有飛航空層 300/340/380/400，香港表示高度(Flight 

Level Allocation Scheme, FLAS)的任何改變，將對其飛航情

報區內部分航路帶來巨大衝擊，如使用非雷達程序進行交

接管之 N892 航路。 

(4) 有關我方所提限制部分目的地機場航機(如越南峴港機場)

改由 KABAM 航點經 N892 航路出管部分，菲律賓回應表

示對於前述特定航班更改飛航路徑之建議，其飛航情報區

空域之胃納量不足接受該等航班。 

(5) 有關我方所提相關飛航情報區合作建置新航路部分，

IFACA 亞太地區辦公室代表 Mr. John Wagstaff 回應表示這

個提議需提至 ICAO 南中國海流量檢視小組會議(SOUTH 

CHINA SEA TRAFFIC FLOW REVIEW GROUP  MEETING , 

SCSTFRM)中討論，該小組會議業將提升 A1(W)、A202、

L628 及 M771 航路之容量為首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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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方認為由本區往三亞飛航情報區方向(KAPLI-IKELA)之

航路容量提升，於本區與香港間尚有其他方法可達到，爰

我方於會中表達後續將與香港討論縮減交接管隔離之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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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簡報資料 

8. WP8 (附件 12，我方提報) 

(1) 自 106 年下半年開始，三亞區管中心夜間會經常性對越南

峴港機場實施流管，於今年三亞區管中心幾乎是每日夜間

均實施該流管，一路影響香港、我方、日本及韓國，致各

區花費甚多時間及精力於流管措施之協商上，因此我方提

案三亞飛航情報區以發布 AIP 或 NOTAM 取代每日之協

調，並藉由 EATMCG/11，請各成員國將各自之流管措施

訂定出來並發布 NOTAM，避免各區每日夜間之協商壓力，

倘 EATMCG/11 未達共識，我方將考慮先行發布 NOTAM

公告本區之流管措施，以降低我方臺北區管中心之工作負

荷。 

(2) 香港回應表示三亞區管中心如此每日夜間實施之流管措

施亦對香港飛航情報區造成衝擊，香港會將此情況提至與

空中交通管理局(Air Traffic Management Bureau, ATMB)之

協調會議中討論，並認為越南峴港機場或許應重新檢視該

機場之時間帶(slot)。 

(3) 有關本項流管之上、下游關係為三亞、香港、我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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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韓國，每每我方區管中心傳遞香港所設之流管措施予

日本流量管理中心時，該中心總是有諸多疑問，很多時候

都遲不回答，導致香港一直來問後續情況，理論上，上游

的三亞要實施流管，下游的各飛航情報區就是配合實施，

只是會再視各區自身的航情，作出符合各區自己情況之流

管措施，實務作業上，我方感覺日本流量管理中心似乎認

為上游飛航情報區想實施流管，其具有准駁權，造成協調

作業耗時耗力，我方爰邀集日本及香港召開 side bar 

meeting，面對面溝通並說明流管措施的精神，side bar 

meeting 上，香港也一直對日本解釋說明對於上游飛航情

報區想之流管，下游真的就是配合，應無可以拒絕之選項，

希望日本能將配合上游飛航情報區實施流管之觀念帶回

宣導其流量管理中心之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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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簡報資料 

(二) 第二日 7 月 11 日 星期三 

1. IP6 (附件 13，菲律賓提報) 

(1) 菲律賓分享其新 CAN/ATM 系統之轉移規劃，包含轉移前

置作業、訓練、轉移計畫、減少航行量之安排等(菲律賓已

發布飛航公告周知其 CAN/ATM 系統轉移期間將減少離

場及到場之容量)，亦分享馬尼拉飛航情報區無線電及雷

達的涵蓋情形(目前有 10 座雷達，5 座是新建置的，5 座

是原有的，北面有航路雷達涵蓋距離約 200~250 浬，另該

區東面有架設 ADS-B)及其新的流量管理中心建築物及管

制室照片。 

(2) 因菲律賓之 CAN/ATM 系統廠商(Thales)與我方相同，我方

於會中分享當年本區系統轉移時，航管單位記錄了以千為

張數單位的問題報告單，讓菲律賓先有心理準備，這些都

是正常的歷程，菲律賓得知後表現點有點驚訝，還是謝謝

我方的經驗分享。 

(3) 有關菲律賓前於 EATMCG/8、9 及 10 提出 IP 希望與相關

鄰區建立 ATM Contingency Plan，以使菲律賓部分或全部

航管系統失效時，能仍與鄰區持續安全的處理相關航情，

菲律賓於此次會議表示其已獲得新加坡區管中心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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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將再與香港及我方協調相關細節。 

 

 

 

菲律賓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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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5 (附件 14，菲律賓提報) 

(1) 菲律賓分享表示最近這幾個月來，陸續與新加坡、印尼望

加錫及我方完成航管系統 AIDC 之測試，後面會進行協議

書之簽/修訂，可望於今年第四季正式實施，我方於會中提

醒，不論是簽/修訂協議書或是備忘錄，都有相當多之行政

流程及文書作業，因此最好能預留 2 個月的前置時間。 

(2) 菲律賓與香港之航管系統 AIDC 測試已於今年 5 月份完

成，可望於明(108)年第一季正式實施，香港建議在實施

AIDC 及 A461 與 A583 航路運用 RNP10 程序前，雙方應先

行檢視現行的協議書。 

 

菲律賓資料 

3. WP5 (附件 15，香港提報) 

(1) 香港提案與我方實施 AIDC 自動雷達交接管作業(於 AIDC

交換訊息新增 TOC/AOC 項目)，並藉由前述作業，將原

LOA 內運用 20 浬雷達隔離前需先與對方完成協調，改為



 

25 
 

無需與對方協調即可運用 20 浬雷達隔離(亦即雙方使用

AIDC 之 TOC/AOC 功能即可用 20 浬雷達隔離)，另香港提

議分二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先就 A1、G581 及 RNAV 5 Route 

M750 航路(即 ENVAR/ELATO 航點)運用 20 浬雷達隔離，

第二階段再考量納入 G86 航路(即 KAPLI 航點)。 

(2) 我方回應表示建議香港再以其於去(106)年啟用之新航管

系統與我方進行 AIDC 之測試，包含香港希望使用之

TOC/AOC 功能，我方已做好與香港共同進行 AIDC 測試

之準備，相關測試時程等細節，將持續與香港聯繫確認之。 

4. IP7 (附件 16，日本提報) 

(1) 日本分享自今(107)年 3 月 29 日實施 PBCS 以來對日本流

量管理中心(ATMC)洋區空域之影響，並希望各區民航主

管機關應儘快建立核可航空業者使用 PBCS 之程序，各航

空業者亦應儘快取得其民航主管機關之核可。 

(2) 有關日本在其簡報點出以 6 月 17 日未取得 PBCS approval

之架次數為例，CPA(48 架)、CAL(28 架)、ACA(22 架)是前

3 多架次之航空公司部分，我方於會中說明本區已建立核

可航空業者使用 PBCS 之程序，華航已取得 PBCS 相關文

件、手冊及人員訓練計畫等之核准，僅餘飛航組員之訓練

及考試，華航將於 7 月底前完成前述事項。 

(3) IFACA 亞太地區辦公室 Mr. John Wagstaff 亦分享 ICAO 推

行由 CPDLC / ADS-C 進展為 PBCS，有些航空公司受限於機

隊機種原廠的設計(如 B777 特定機型)不符 PBCS 要求，爰

取得民航主管機關之核准較 ICAO 之生效日較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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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簡報資料 

5. IP8 (附件 17，IFACA 提報) 

(1) IFACA 亞太地區辦公室 Mr. John Wagstaff 說明亞太地區

Multi Nodal ATFM Concept of Operations Group 之最新活動，

目前有 11 個飛航服務提供者加入，計服務 36 處國際機

場： 

A. Level 1：Observer status，未參與 ATFM 過程，包含寮

國、緬甸及越南。 

B. Level 2 ：Accept status，可以接收並執行其他飛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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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所傳送之 CTOTs(Calculated Take Off Time，經計

算之起飛時間)，包含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 

C. Level 3：Full status，已有能力計算及傳送 CTOTs，及

接受並執行其他 Level 3 飛航服務提供者所傳送之

CTOTs，包含柬埔寨、中國大陸(三亞飛航情報區)、香

港、新加坡及泰國。 

(2) Multi Nodal ATFM Concept of Operations Group 係使用

ICAO 推動之以 CTOTs 進行流管，相關機場則發展地面

延誤機制(ground delay process)配合 CTOTs 之執行。 

 

 

IFACA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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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P9 (附件 18，香港提報) 

(1) 香港分享其 ATFM 最新之發展情況。香港表示作為 Level 

3 之飛航服務提供者，其已有能力計算及傳送香港飛航情

報區內機場及空域之 CTOTs，及配合執行其他飛航服務提

供者所發出之 CTOTs。 

(2) 今(107)年 6 月份艾雲尼（Ewiniar）颱風期間，香港之到場

接受率(Arrival Acceptance Rate,AAR)曾降到 28 架次或更少，

香港流管單位 2 度試作 CTOTs，於 6 月 6 日及 7 日傳送

CTOTs 至 6 個 multi-nodal 飛航服務提供者，同時彼此亦實

施傳統之流管措施(多少浬一架或多少分鐘一架)，結果證

明 Level 3 之飛航服務提供者間之 CTOTs compliance rate 幾

乎達 100%。 

(3) 因為 ATFM 訊息交換相當重要，香港將依其 Capacity 

Notification (CN) message，傳送 ATFM Daily Plan (ADP)給

亞太地區之飛航服務提供者。 

(4) 會中香港認為採用 CTOTs 實施流管較 CTOs(Calculated 

Time Over，經計算之過邊境點時間)更具效益，因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ATFM Harmonization Group (NARAHG)係採用

CTOs 進行流管，致 NARAHG 成員之一的日本出面說明其

CTOs 之優點，NARAHG 亦開始討論於亞太區採用 CTOs

之可能性，會後經詢香港，其於今年首度以觀察員的角色

參與了 NARAHG，若 Multi Nodal Group 與 NARAHG 能相

互合作，將對亞太區之流管作業有莫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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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簡報資料 

7. WP9 (附件 19，日本提報) 

(1) 現行日本流量管理中心與韓國及我方之 LOA 所列協調前

置時間為 60 分鐘，日本 ATMC 提案希望韓國及我方於東

北向航機過 ATOTI 航點及西南向航機過 SALMI 航點實施

流管時，將協調前置時間提早為 80 分鐘，並修改 LOA，

俾日本流量管理中心留有餘裕因應。 

(2) 韓國對於日本的提案表示無意見，我方於會中表達很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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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上游飛航情報區的流管都是即時生效實施，一路傳遞到

本區再轉傳遞給日本也是即時生效實施，根本沒有前置時

間可言，因此應該把雙方 LOA 所列協調之前置時間(60 分

鐘)視為參用而非任何情況都要符合。 

(3) 因此我方建議其一回歸 ICAO 推行之 CTOTs 實施流管，

不再由人工方式傳遞傳統幾分鐘/幾浬一架的流管措施，

其二各區教育訓練自己的流管人員要能提高警覺，如天候

不良、颱風等因素可能啟動流管之情況。 

(4) 經我方於 side bar meeting 向日本繼續說明，雙方對於協調

前置時間應保留彈性達成共識。 

 

                           日本資料 

8. IP11 (附件 20，韓國提報) 

(1) 韓國分享去(106)年仁川飛航情報區處理 763,729 架次，其

中國際線航班為 514,855 架次，國內航班為 248,874 架次，

仁川飛航情報區之航行量成長速率 6.9%，遠較全球航行

量成長速率 4.8%還高，因此韓國於 103 年決定建置大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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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管中心(Dague Air Traffic Command Center)。 

(2) 大邱流管中心於 106 年建置完成，於同年 7 月份至 107 年

1 月試營運，於 107 年 2 月正式營運，在大邱流管中心啟

用之前，仁川飛航情報區是由仁川區管中心擔任流管中心

的角色，負責該區之流管業務。經詢韓國與會代表，大邱

流管中心之人員為公務員，但非管制員。 

(3) 大 邱 流 管 中 心 之 流 管 系 統 (Korea Air Traffic Flow 

Management System ,KATFMS)是韓國發展的，該系統部分

關鍵功能來自 Metron 公司之 Harmony Engine，我方於會

後詢問韓國代表有關 Metron 公司之評價(因該公司曾拜

會過總臺)，其含蓄表示不想評論，並表示若要論流管，韓

國會先想解決空域的問題。 

(4) 為增進飛安、提升管制容量及減輕管制員之工作量，韓國

成立了第二個區管中心(大邱區管中心)，並將仁川飛航情

報區分為東西區，大邱區管中心負責東區之空域，原有的

仁川區管中心負責西區之空域。 

 

韓國資料 

9. IP12 (附件 21，菲律賓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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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12 為菲律賓於會中臨時增加提報的，菲律賓向大家介紹

馬尼拉飛航情報區之 ATFM 最新發展情形。 

(2) 做為 Multi Nodal ATFM Concept of Operations Group Level 2

之成員(可以接收並執行其他飛航服務提供者所傳送之

CTOTs)，其會將CTOTs傳送給相關航管單位及航空公司，

並於無線電頒發許可時與駕駛員確認該航班之 CTOTs。 

(3) 菲律賓於今(107)年 6、7 月參與 Multi-Nodal Trials，於國定

假日及不良天候之試作 CTOTs，菲律賓二大航空公司菲

律賓航空公司及宿霧太平洋航空公司均對及 CTOTs 給予

正面之評價。 

 

菲律賓簡報資料 

10. IP10 (附件 22，日本提報) 

(1) 日本已援例製作表格請大家提供各飛航情報區主要機場、

航路及邊境點之架次數據，以瞭解各區航行量之增長情形，

並於每屆 EATMCG 報告其統計結果，表格也會依統計結

果進行修正，希望能更真實的呈現航行量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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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統計結果亦如預期，各飛航情報區及各主要機場航行

量均有成長，日本對各成員國的協助表達謝意，並希望各

成員國持續協助提供資料，供其分析使用。 

 

 

                  日本簡報資料 

11. WP10 (附件 23，IFACA 提報) 

(1) EATMCG 之 小 組 章 程 (Term of Reference) 自 第 四 屆

EATMCG 延用至今，隨著韓國以觀察員身分固定參加會

議，原章程所列目的(objective)項下之程序等已大幅改變，

IFATCA 爰提案修訂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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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對照新舊條文，新條文更符合航管現況與未來發展，例

如 ICAO ATFM、PBN、Regional Seamless Airspace Plan 等，

都能使本區域與 ICAO 之計畫結合，尤其新增與亞太地區

其他團體如 Mekong ATMCG 及 IPACG 建立協調機制，有

助於擴大區域間之整合，爰我方同意本提案，會中大家亦

同意照 IFATCA 所提文字修訂章程，新修之章程自下一屆

(EATMCG/12)。 

(三) 第三日 7 月 12 日 星期四 

1. 會議紀錄初稿：主席與各成員國確認對於 WP、IP 之

相關回應及 side bar meeting 討論之共識，期綜整出符

合各方想法之會議紀錄初稿。 

2. 下屆(EATMCG/12)會議主辦國討論：本次會議主席(菲

律賓民航局首席局長特助 Mr. Michael E. Mapanao)表

示菲律賓多年未承辦 EATMCG，為回饋之前承辦

EATMCG 之國家，此次選的地點及會議軟硬體均採

高規格，希望展現菲律賓之誠意。 

參、 心得及建議 

一、 EATMCG 成效卓著，使各飛航情報區相當重視此平台： 

(一) 由本屆會議各區所提 WP 或 IP，可以發現日益增加之航行量已對各

區造成要有所作為或有所改變的壓力，因此大家紛紛提出流量管理、

縮減交接管隔離等議題，前述議題會如同骨牌效應般，一區影響一

區，以上游及下游的關聯性一直影響下去，以三亞飛航情報區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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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峴港機場實施流量管理為例，該流管措施一路影響香港、本區、

日本至韓國，以日本及韓國提議縮短與本區之交接管隔離為例，本

區為何不能鬆口允諾，因為香港及菲律賓與本區的交接管隔離並未

縮減，因此很多議題都必須透過 EATMCG 平台充分溝通交流，讓彼

此知道各區的考量及難處，如同會上日本一提報建議縮短與本區之

交接管隔離，香港立刻發言表示下游的隔離要求大於上游，臺北是

如何做到的，香港的疑問應該使日本及韓國甚至菲律賓立刻瞭解本

區的難處，如此深刻的交流方式是電話、電郵無法達到的，會上的

互動讓各區感受到大家是飛航服務的生命共同體，惟有合作，方能

找出最佳解決方案。 

(二) 自 EATMCG 成立以來，第一次主辦 EATMCG 的菲律賓以有史以來

最高規格的方式，讓大家驚艷會議的地點及相關硬體設施，尤其會

議第二日下午菲律賓民航局局長的蒞臨，更將氣氛推到最高點，

EATMCG 在東亞各區心中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二、 建議持續派員參加 EATMCG 

(一) 隨著韓國文化產業輸出的蓬勃發展，帶動亞洲一股強烈韓流，造成

往來本區、日本至韓國之 B576 航路航行量居高不下，EATMCG/9 時，

韓國先提議於仁川飛航情報區與福岡飛航情報區間建立 B576 航路

之平行航路，日本依著韓國之提議，延伸出其對於 B576 航路平行航

路之提案，因此提案對本區亦有助益，爰邀請日本及韓國於 side-bar 

meeting 討論未來三方對於雙向 B576 航路之雛型構想及航管作業配

合細節等，該案因日韓間後續某些議題產生而延宕。深受航行量增

長而備感壓力之韓國於 EATMCG/10 時，再度提案請日本及本區延

續 EATMCG/9 之共識，希望雙向 B576 航路能付諸實現，經過二屆

會議的溝通討論，連接本區、福岡及仁川飛航情報區之平行航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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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07)年 5 月 24 日正式生效實施。 

(二) 第一次主辦 EATMCG 的菲律賓，其區管中心派了不少人員觀摩，亦

見其近場臺人員與會，與本區主辦 EATMCG 相同，除希望增加同仁

參與國際會議的經驗，學習談判的技巧，亦希望藉由 EATMCG 會議，

讓管制同仁瞭解許多航管作業之優化調整，是多年來多方討論而得

之成果，而且見面交流，很多事情面對面處理，可充分溝通意見，

也可提高事情的成功率，甚至改變整個局面，例如本次會議韓國向

日本提案延長 CDR Z401 之運作時段，雖然日本仍有諸多考量未正

面回應韓國，不過因著大家聚在一起，本區順勢將 CDR Z401 可用高

度安排之困難處向日本詳細說明，日本瞭解後爽快同意釋出所有可

用高度，算是此次會議非預期中的一大收穫。 

(三) EATMCG 為本區與東亞其他飛航情報區協商彼此航管作業的平台，

其重要性會隨著區域合作議題日益突顯，建議持續派員參加

EATM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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